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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華人社群的社會網絡形態 

 

在葡人管治澳門期間，華人社團領袖作為葡裔總督與華人社群之間的信息橋，曾發揮過重要作用。

19世紀 80年代前後，是大量人口從中國內地湧入的時期，其中有合法移民，也有非法移民。當時的

澳門，已經被葡萄實行了數百年的管治，澳葡政府在澳門建立起基本的規章制度，但對澳門的管治寬

鬆。澳葡政府為華人居民，特別是華裔移民提供的社會服務十分有限，政府公文沒有中文版本，為華

裔兒童提供的基礎教育服務也不足。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先移居者對後移居者的照料、指引和庇護就

非常重要，地緣性、宗族性紐帶便成為了人與人之間的重要連帶。居澳華人具有悠久的結社傳統，因

宗族、地緣、業緣而結合起來的居民逐漸也以社團的形式組織起來，從社團成立的數字可以看出，進

入澳門外來人口數量增加迅速時，澳門社團數量也呈現出同步趨勢。在社團數字上升的同時，地緣性

質的社團隨着移民的進來而越分越小，例如福建籍的同鄉會出現以村鎮為界的同鄉會。1 這正是以華

人為主的移民群體在建構網絡的表現，在中國人的社會，在拉關係的過程中最具共同性的歸屬特徵就

是地域(籍貫)，而共有的特徵是可以變的，既可以縮小，也可以擴大，於是，地域的特徵可以是一個

自然村，也可以是城市或省份。2 人們以能觀察到的不同特徵作為自己和這一片新土地的人的連帶，

與他人形成聯繫，由此，初到澳門的華人移民，以其原居地的地域特徵、職業身份結成自己的個人關

係網，從自己出發一層一層向外推進，與澳門社會中的各式人群建立起聯繫，成為澳門社會的一員。

而處於華人社會頂層的工商界精英，便依靠帶領、津助各個商業、鄉族類、行業類社會，與華人社會

中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建立起關係，在以倫理為本位、關係為本位3的社會網絡中建立自己華人領

袖的地位，作為經濟精英的同時兼為社會精英。華人領袖以在商界謀得的利潤扶持自己的社會事業，

又以在社會上累積的聲望和地位輔助營商活動，其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的身份同時得到鞏固，並成為

可以團結社區、獨當一面的意見領袖。 

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澳門作為“葡管中國領土”的地位明朗化，葡萄牙人努力維持澳門的平穩

局面，照顧澳門整體利益，但是出於身份和語言的隔閡，不善於深入澳門社區，於是他們選擇與澳門

華人社團領袖保持友好關係，以獲得居澳華人的詳細信息。 

澳葡時期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組成的立法會，自第一屆起便有華人社團領袖獲總督委任而得議

員席位，此外，華人社團領袖還可以通過間接選舉方式獲得立法會席位。在澳生活的華裔居民一直與

澳葡政府和以葡人為主的公務員群體較少交流，在身兼立法機關和民意機構內擔任議員的華人領袖，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社會網絡優勢淺析 

 

何曼盈 

 

 



《“一國兩制”研究》2018年第 4期(總第 38期) 

 

- 22 - 

自然發揮着葡人總督、澳葡政府與廣大不參與政事的華人之間的信息橋的作用，葡裔總督只需要建立

起與華人社團領袖的聯繫，給予他們民意代表的身份，與他們保持溝通，便可以掌握在澳華人的基本

信息。葡萄牙派駐澳門的總督和政府人員和廣大華人居民極少往來，澳葡政府依賴華人社團領袖協助

處理華人社區事務，華人社團領袖所處的在華人社群和葡裔總督之間的位置，便是一個結構洞的位置。 

澳葡時期活躍的華人結社現象，及華人領袖利用其結構洞位置所作的公益性事務為澳門華人社群

中累積了大量的社會資本，內部團結的華人社群、具領導力的華人領袖確保了澳門社會的總體平靜，

為澳門平穩過渡、順利回歸作出了具大貢獻。華人的結社習慣、穩定的社會交往圈子內蘊藏豐富的社

會資本，成為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度設計的基礎及群眾信任的基礎。 

 

 

二、行政長官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 

 

(一) 社會網絡中橋的傳遞信息作用 

人類在社會生活中建立關係，構成社會關係網，人們社會網絡中的行為、活動，以及社會網絡及

其產生的社會資本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在近年的研究中備受重視。社會網理論視社會結構

為一張人際社會網，長期研究社會網絡的社會學家博特(Burt)通過實證研究提出了結構洞的理論。如

果在兩組社會關係之中，只有一個人能將之聯繫起來，這個人所佔據的位置便是一個結構洞，佔據着

結構洞的人是社會關係中重要的連接點。 

博特指出，關係人之間的聯絡斷裂了，該競爭場的社會結構中就出現了一個洞，佔據了結構洞便

佔據了競爭優勢，其優勢在於它結構洞是兩個非冗餘的關係人之間的裂口，是通向信息利益的要塞4，

而來自兩組或多組不同的社會關係的非冗餘的、不重覆的信息，則是在商業競爭中致勝的關鍵。博特

的研究甚至指出，在社會結構擁有豐富結構洞的人，享受較高的投資回報率。5 個體不需要建立和所

有個體之間的聯繫，只需要與佔據結構洞的人建立聯繫，由於佔據結構洞的人掌握其關係網中的主要

信息，這樣便可以縮短信息傳遞的時間。如果關係網絡具有重覆性，那麼得到的信息就會雷同，應該

重視的是不重複的信息來源。因此，一個有效率的資源或資源網絡的建構，並不需要把所有的關係都

建立起來，只要建立與管理起某些異質的信息渠道，就可以節省建立與管理關係的資源，同一道理，

一個人只要處於應用結構洞越多的位置，關係運用的優勢便會越大。6 社會網理論視社會為一個網絡

圖，圖中有很多節點，節點與節點之間有相連綫段，也就是社會連帶，這個節點可能是一個人，可能

是一個組織，也可能是一個團體，任何行動者都可能成為節點。7 

 

(二) 行政長官處於結構洞位置 

1999年 12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根據《澳

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行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選舉委員會委員則

是由不同界別登記成法人選民的社團中產生的，這是利用了澳門居民尤其是華人居民群體內部豐富的

社會資本，使“澳人治澳”從理念成為現實的具體制度設計。 

行政長官選舉方式的設計，善用了澳門華人社群原本的社會網絡形態。目前，澳門的法人選民劃

分為工商、金融界，勞工界，專業界，社會服務界，文化界，教育界和體育界，涵蓋到澳門社會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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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及不同利益。按法律規定，社團要取得法人選民資格，需要有一定的社員人數並且在該領域有

連續性的、長期的活動，才能被確認為該界別的社團，因此，社團代表對該界別的狀況應該具備足夠

瞭解，是該屆別的重要信息來源。法人選民代表處於其所屬網絡的一個中心位置，那麼，由法人選民

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自然處於一個巨大的結構洞位置。每一個法人選民是一組社會關係，行政長官

則處在這些社會關係的交叉點，是一個將不同界別、不同利益、不同領域的人士連接起來的結構洞。

在澳門社會這張巨大的關係結構網中，行政長官的位置可將不同領域的、相互獨立的社團聯繫起來，

這個獨一無二的結構洞位置使他有可能系統地接收到來自社會上不同領域的、大量的、不重覆的信息。 

澳門特區成立十幾年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與行政長官具有的強大信息吸收能力，是分不

開的。巨大的結構洞的位置使行政長官有辦法從不同的信息來源獲取資訊，這些資訊可以協助行政長

官處理及決策，也使他處於一個信息橋的位置，可以成為社會不同利益之間的協調者、調停者，由行

政長官領導的特區政府，能熟知社會上不同利益的政策需要，在推出政策時，可以作出周全考慮，照

顧到各個階層、各個群體、各個界別的所需。 

自特區成立以來，政治制度和選舉制度不斷向前發展，1999年首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由 200人組

成的政府推選委員會選出，2009年則按《澳門基本法》附件一規定，選舉委員會委員由 300人組成，

2014年，在廣泛凝聚民意共識的基礎上，澳門特區完成政制發展方案，行政長官選委會人數增至 400

人。稟持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的原則，自澳門特區成立以來，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從 200人增加

到 400人，選舉行政長官的民主成分不斷增強，行政長官的民意吸取能力也更加強大。 

行政長官作為一個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職位，擁有聯繫各界、吸收民意的能力，對民意的充分掌

握是實踐好“一國兩制”的必要條件，因此，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非常注重與本地民間社團的交往。就

本地新聞媒體報導可見，澳門特區何厚鏵、崔世安兩位行政長官均經常與各界別民間社團成員會面、

座談，就不同議題聽取各界意見，不論是作為法人選民的社團，還是暫未取得法人選民身份的各領域

民間社團，都有機會獲安排與行政長官見面。就澳門行政長官在日常施政活動可見，行政長官着重鞏

固自己的結構洞位置，積極增加自己在社會網絡中的連結，加強自己身處的結構洞位置的聯網和吸納

意見的能力，藉此及時瞭解各界人士對不同事項的看法。 

值得說明的是，在本地通過選舉產生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與社團緊密聯繫，與澳葡時期由葡萄牙

從外地派駐而來的葡裔總督作為殖民者與本地華人社團的穩定交往存在根本區別。葡裔總督多疏於與

本地華人社會交往，他們語言不通、當地社會存在割裂的狀況。而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行政長

官由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 20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長年在澳門生活，

足以保證他是澳門特區的一分子。與華人領袖打交通是葡裔總督獲取信息僅有的方式，而對行政長官

而言，這是其中一種方式，而根據社會網絡的理論，這是一個較有效率的方式，因為行政長官佔據了

極為理想的結構洞位置，行政長官只需要和這些社會上重要的利益代表建立起聯繫，便能收到主要的、

不重覆的信息，節省了處理重覆信息的工作，符合實用與效率的要求。 

 

 

三、社會網絡形態正在發生變化 

 

根據社會學家塗爾幹的說法，勞動分化程度低的傳統文化是以機械團結為特徵的，共同的經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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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信念把他們結合，隨着工作的專門化和社會分化，導致了一種新的等級制的有機團結，而以有

機團結為特徵的社會是靠人們在經濟上的獨立和承認其他人的貢獻的重要性來維繫的。8 帕森斯認

為，塗爾幹的“機械團結”原本描述的是一種未分化社會的團結狀況，強烈的集體良知在一般性的層

次上為社會團結提供基礎，而在分化性社會中，機械團結系統的核心則在於公民權利。9 

與回歸前相比，特區成立已經 18 年的今天，其人口結構和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人

們的社會交往和團結方式也發生了明顯變化。第一是人口結構和特點發生了變化。與在回歸之前的二

三十年，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大量湧入澳門的時代相比，今天澳門的人口結構大不相同，當時的新移

民的主體如今已進入中老年，他們的下一代或者在本地出生，或者在青少年時期移居到澳門，這兩代

人的社會網絡樣態、與他人連繫的方式也不相同。與第一代移民依賴先來者的支持，加入地緣群體以

結成互惠互助的關係不同，澳門人口一直以華人為主體，移民第二代與本地居民並沒有膚色、語言、

文化上的障礙，因此在澳門長大的移民第二代對血緣、地緣連結的依賴大為降低，其社會網絡以由學

業、職業、興趣發生的連帶形式為主。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華人居民，其個人在社會上的連結方式與第

一代移民群體不同，他們擁有更高的權利意識和權利要求，包括個人參政議政權利的實現。對身為特

區居民的權利和義務的親身體會，是他們產生對特區產生歸屬感、認同感從而提高團結的一個重點。 

第二，澳門特區的就業結構呈現出與回歸前不同的特徵。隨着澳門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障下不斷成熟，博彩業蓬勃發展，帶動了周邊的酒店、銷售、工程、飲食等行業的發展，大

量本地的無業人口、失業人口得以投身到這些行業當中，自 2010 年起，澳門的失業率一直在極低水

平，維持在是一個幾乎全民就業的勞動結構，根據塗爾幹對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的劃分，勞動分工的

加劇應該使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日益增強，這種依賴是匿名的、基於契約的。原來以宗族、鄉里、

行業為邊界而劃分的社團，更傾向於以機械團結的方式聚焦於內部的共同利益及共享價值。原有的機

械團結有未必適應勞動日漸分工精細化下人與人之間互相獨立又互相依賴、承認其他人的貢獻的社會

形態。勞動分工之下不同位置、職業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各自成立社團以謀各自的利益，不同利益

的社團互相分立，無法整合，不具備組織資源的人的利益也游離於眾多的民間社團之外。 

澳門是一個典型的移民社會10，隨着年月過去，社團的意義對於移民及他們的後代已經發生了變

化，如今在本地出生或成長的澳門年青人，不似他們的父輩一樣依賴來自宗族和鄉里的支持，鄉族性

社團對他們的吸引力大減。隨着資本主義商品化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個人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到各項必

須的服務和產品，對社團的依附性更弱。一個擁有法人選民資格的社團，未必可以整合本界別不同人

士的利益，更難以照顧不同行業、不同界別的社會整體利益，過分聚焦於社團利益的人群，並不一定

符合有機團結的邏輯。總而言之，受惠於現有的行政長官選舉方式，行政長官位於結構洞的位置，他

身處一個複雜的社會網絡之中，但由於時勢的變遷，這組社會關係網雖然巨大，但並不完整，組織資

源在社會上的分佈並不均勻，社會團體代表也不可能窮盡所有重要的利益。 

“轉眼之間，我們的社會結構竟然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超出了環節類型以外，其速

度之快，比例之大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11 這一段塗爾幹在社會分工論中對歐洲從傳統社會走

向現代社會的感嘆，放在今天的澳門特區也相當適用。在社會結構、社會聯結形式發生如此重大改變

的同時，我們不得不反思選舉制度裏法人選民制度設計的內在涵義。根據澳門選民登記網站所載資料，

被登錄於 2018年 1月份展示法人選民登記冊的法人選民數目共有 865個，其中工商、金融界 104個，

勞工界 75個，專業界 56個，社會服務界 135個，文化界 152個，教育界 25個，體育界 318個。12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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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們今天在澳門生活所確切感知的社會形態和聚類習慣，以上法人選民的界別設定以及界別認定的

程序和規定的合理性，仍然存在很大的討論空間。比如體育界別是基於何等重要性，對澳門整體利益

的貢獻主要在哪些方面，以至於能在眾多的社會利益中格外突出，獨佔一個界別。這些體育界別社團

多年來在澳門本地社會和政治領域又是如何運作、創造價值，以在特區成立 18 年後的今天，佔據了

超過 1/3的法人選民份額。法人選民的界別設置及界別劃分的總體邏輯，它在澳門總體社會網絡中的

重要性，以及法人選民的制度設計如何形塑着澳門的政治、社會生態和結社行為，仍然有待我們從歷

史和結構等多方面的分析加以論證。 

 

 

四、新形勢下的意見收集工作 

 

在資訊網絡高度發達的今天，新的數據採集、分析和數據挖掘技術已相當成熟，智能手機的日漸

益及、資訊網絡的全面覆蓋，使數據收集的手段日益方便及多元化。行政長官一方面可以繼續利用其

身處結構洞的位置吸收來自各大社團的意見，另一方面也應該善用社交網絡和社交軟體，向廣大的公

眾徵求意見。實際上，與過去華人居民難有發聲渠道不同，現今的社交平台上有大量評論和意見，從

前的難點是獲得信息，如今的難點則是處理信息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意見之間取捨、平衡各方的利益。 

社會網絡研究得出網絡關係可以為人帶來優勢，但其理論也存在着問題。首先，網絡中的行動人

可能會過度依賴網絡，限制了他所能獲得到信息和資源，有可能對他的行為造成約束；其次，建立一

個穩定的網絡關係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與精力，那麼，我們在肯定網絡可以帶來豐厚回報的同時，也

需要考慮建立和維護網絡的成本。13 就信息獲取而言，由於澳門本身就存在大量的社團，他們活躍於

社區事務，向各大社團徵求意見的成本並不高，但是，與此同時，隨時智能手機和網絡的普及，通過

社交軟件收集信息很可能是一個成本更低的方法。就近年政府施政所遭遇的一些困難看來，來自其結

構洞位置信息的不全面性導致限制了行政長官決策思維的問題比較突出，行政長官及其施政團隊需要

開拓其他的信息收集渠道。至於維護社會網絡的成本問題，我們很難測量身處結構洞的人維持社會網

絡的成本，但是可以沿着信息限制的思路再作延伸，那便是社會網絡着重一種互惠關係，身處結構洞

的人可以得到大量信息，而信息的來源者來提供了信息之後，肯定是在盼望着接收者對於信息的回應，

而且是有利於自身的回應。身處結構洞者收到來自社會網絡內的信息時，必須要考慮如何基於互惠的

原則給予回應，這可能更加限制了他的決策範圍。行政長官如何平衡社會網絡內不同界別的利益，是

他在維持結構洞位置時必須面對的難題，如果將信息來源擴大至社會網絡之外，則會發生兩個方面的

改變，第一個改變是由於信息的來源多樣，信息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可能會有提高，更加考驗施政者的

平衡和決策能力，第二個改變則是信息非從網絡中取得，源自社會網絡的互惠性將有所下降。 

 

 

五、小結 

 

本文回顧了澳門社會網絡及社會組織方式的一些研究成果，並分析了澳門居澳華人的結社活動的

樣態及其意義，華人的結社習慣和信任方式使華人社團內部蘊含豐富的社會資本，這是特區成立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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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長官產生方式的重要社會基礎。由法人選民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處於社會網絡中獨一無二的巨大

結構洞位置，使他具有從民間吸取大量的不重覆的信息的能力，成為行政長官在回歸以來順利執政和

成功決策的關鍵。本文認為，隨着人口和勞動結構的轉變，勞動分工和社會團結的方式也會發生改變，

社團尤其是鄉族性社團在澳門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相應減弱，同時，由於行政長官維護結構洞需要

付出一定的成本，行政長官在借助結構洞位置以瞭解民意之餘，必須對其他信息來源給予更多重視。

在信息渠道越來越多的今天，獲取信息已經不是難點，平衡不同利益、尋找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才

是難點，行政長官在利用原有社會資本、照顧傳統社團和傳統重要利益的同時，必須要注意到社會上

的多元利益、各種未經社團組織起來的利益也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澳門民間存在豐富的社會資本，從澳門選舉產生的兩位行政長官均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在

兩位行政長官的領導下，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澳門回歸近 20年來，經濟迅速騰飛，

政治、社會面貌也有了改變，人口和就業結構與回歸前及回歸初期大不相同，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個人與社團之間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在目前由法人選民選出行政長官的制度之下，行政長官需要利

用新的手段與廣大個體居民之間建立聯繫、獲得認同，在強大的民意基礎下，確保澳門特區“一國兩

制”實踐繼續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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